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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22(b) 

处境特殊的各国家组：《阿拉木图行动纲领》 

执行情况十年度全面审查会议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十年度全面审查会议的拟议

组织问题(第二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 
 
 

  秘书长的说明 
 
 

 摘要 

 本说明根据大会第 68/225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就《阿拉

木图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十年度全面审查会议的组织问题编写一份说明，至迟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提交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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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在第 66/214 号决议中决定，在 2014 年举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在内

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全球新框架内满足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

求》
1
 执行情况十年度全面审查会议。大会在第 67/222 号决议中决定这次会议

的会期为期 3 天，并明确规定了会议的任务。此外，大会决定，2014 年 1 月和 4

月在纽约举行各为期 2天的政府间筹备委员会会议。  

2. 大会在第 68/225 号决议第 29 段中请秘书长就《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情

况十年度审查会议的组织问题，包括根据大会第 67/222 号决议将于 2014 年以最

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并在所分配预算范围内举行的为期3天的审查会议以及政府

间筹备委员会两次会议的地点和具体日期编写一份说明，至迟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提交大会进一步审议。 

3. 下文拟议的组织安排是在同可能的承办国和秘书处相关部门磋商的基础上

制定的。 

 

 二. 组织问题 
 
 

 A. 会议日期和地点 
 

4. 秘书长在 2014 年 1 月 9 日接到奥地利政府的提议，表示愿意在维也纳主办

第二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该国政府提议，会议从 2014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举行。若此项提议获得大会批准，根据第 40/243 号决议的规定，可能

的承办国将支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实际额外费用。为此，秘书长正就这类费用的

性质和可能额度同奥地利政府磋商。  

 B. 政府间筹备委员会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5. 大会在第 68/225 号决议第 28 段中决定政府间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和第二次会

议延后举行；据此提议，会议的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筹备委员会于2014 年 6月 12

日和 13 日及 9月 11 日和 12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两届会议。为适当举行政府

间筹备委员会会议和非正式磋商，应以公平地域代表性的方式设立一个主席团。  

 C. 工作安排  
 

6. 政府间轨道。根据在通过第 67/222 号决议时所设想的方式，会议的政府间

进程将包括全体委员会和全体会议。第一天上午将举行高级别全体开幕会议。会

议最后一天下午将举行全体闭幕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1
 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的

报告(A/CONF.202/3)，附件一，2003 年 8 月 28 日和 29 日，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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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私营部门轨道。在会议期间或临近会议召开时将组办一个高级别私营部门论

坛。将酌情向会议报告论坛的成果。  

8. 互动专题圆桌会议和会外活动。将组办互动专题圆桌会议，以促进就内陆发

展中国家的特别需求及其发展优先事项交流意见和建立共识。将举行数量有限的

会外活动，作为宣布具体交付成果和倡议的平台。将通过机构间磋商和同相关会

员国和国际组织的磋商来确定这些活动的主题。这些活动所需的资源将由自愿捐

款方式提供。  

 

 三. 与会者 
 
 

9.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会议及其筹备委员会开放供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及政府间

组织、联合国系统组织和国际及区域金融和发展组织参加。  

10. 应确保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有效参与会议及其筹备委员会会议。可将 2003

年阿拉木图会议的安排作为先例。  

11. 会外活动和互动专题讨论会应开放供所有各方参加，包括联合国所有会员国

及政府间组织、联合国系统组织和国际及区域金融和发展组织、民间社会和私营

部门。 

 

 


